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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査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 

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阿富汗、孟加拉国、文莱达鲁萨兰国、科摩罗、 

古巴、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和赞比亚：决议草案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 

阿拉伯人人杈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MM安全理事会1987年12月22日第605(1987)号、1988年1月5曰第607(1988) 

号、1988年1月14曰第608(1988)号、1989年7月6曰第636(1989)号、1989年8月30曰 

第641 (1989)号、1990年10月12日第672(1990)号、1990年10月24日第673(1990) 

号、1990年12月20日第681 (1990)号、1991年5月24日第694日（1991)号和1992年1月 

26曰第726(1992)号决议， 

大会， 

92-73891 231192 231192 
23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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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秘书长1988年1月21日
1
和1990年10月31日

2
的报告，并注意到秘书长 

1991年4月9日
3
和1991年9月11日

4
的报告， 

还回顾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s
特别是第一条和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条文如下： 

"第一条 

"各締约国承诺在一切情况下蓴重本公约并保证本公约之被尊重。" 

"第四十九条 

"凡自占领地将被保护人个别或集体强制移送及驱遂往占领国之领土或任 

何其他被占领或未被占领之国家之领土，不论其动机如何均所禁止⋯⋯"， 

Ü《公约》适用于自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 

坦领土及其他阿拉伯领土， 

1.深为痛惜占领国以色列继续不頋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和决定和大会的各 

项决议; 

1
 S/19443;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三年，1988年1月、2月和3月份补 

编》，S/19443号文件。 

‧2 S/21919和Corr.2;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年，1990年10月、11月和 

12月份补编》，S/21919号文件。 

"S/22472;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六年，1991年4月、5月和6月份补 

编》，S/22472号文件。 

4
 A/46/54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9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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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Ü占领国以色列政府撤销以色列当局采取的将巴勒斯坦人驱遂出境的非 

法措施，并为他们立即返回提供便利； 

3. 皿占领国以色列立即停止驱遂巴勒斯坦人，并严格遵守1949年8月12日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曰内瓦公约》的各项规定； 

4. 童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尽快但至迟在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开始以前 

向大会提出报告。 


